山东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
一、适用范围
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适用于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并列入事业机构编制管理范围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高等学校的功能任务、规格、规模和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将其划分为A 、B 、C 、D 四类，分别执行不同的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其中：
    “A ”类为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 B ”类为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C” 类为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普通本科学校；“ D ”类为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
    省、市属成人高等学校参照执行。其中，省政府直属成人高等学校和以培养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为主的省属成人高等学校参照C类执行；其他省属、市属成人高等学校参照D 类执行。

二、岗位类别、名称及等级
高等学校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

（一）管理岗位

高等学校管理岗位名称使用干部人事管理部门聘用（聘任、任命）的职务名称。高等学校现有厅级正职、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管理岗位三至十级岗位。

（二）专业技术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和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为高等学校教师岗位，包括：
    1．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教授一级岗位、教授二级岗位、教授三级岗位、教授四级岗位，分别对应一至四级专业技术岗位；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副教授一级岗位、副教授二级岗位、副教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五至七级专业技术岗位；

2．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讲师一级岗位、讲师二级岗位、讲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

3．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助教一级岗位、助教二级岗位分别对应十一级、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学校可根据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侧重承担的主要职责，将教师岗位设置为教学为主型岗位、教学科研型岗位和科研为主型岗位。

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主要包括工程实验、图书资料、编辑出版、会计统计、医疗卫生等专业技术岗位；岗位分为13 个等级，其中员级岗位对应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岗位名称已在印发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结构比例行业指导标准中明确的，按照相应规定确定；没有明确的，岗位名称参照主系列岗位名称格式确定。        

（三）工勤技能岗位

工勤技能岗位分为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其中，技术工岗位名称为高级技师岗位、技师岗位、高级工岗位、中级工岗位、初级工岗位，依次分别对应一至五级工勤技能岗位。普通工岗位名称原则上沿用现岗位名称。
    三、岗位类别结构比例
    高等学校三类岗位总量的结构比例，根据其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高等学校岗位中专业技术岗位为主体岗位，主体岗位之外的其他两类岗位，应保持相对合理的结构比例。具体结构比例为：管理岗位一般不超过单位岗位总量的20 %；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70 % ；工勤技能岗位不超过单位岗位总量的10 %。
    四、岗位等级结构比例

（一）管理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根据高等学校的规格、规模、人员编制和隶属关系，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有关规定和权限确定。高等学校具有领导职责的管理岗位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单位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设置，其他等级管理岗位根据人员编制和工作需要设置，与相应级别对应。
    （二）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根据高等学校的社会功能、职责任务、规格、工作性质、人员结构特点和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确定。

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结构比例，全省总体控制目标为：二级、三级、四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1:3:6 ，岗位设置数量一般不超过高级岗位的15% ；五级、六级、七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2:4:4；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3:4:3 ；十一级、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5:5 ；十三级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
    高等学校教师岗位为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数量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55 %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为辅助系列岗位，设置数量一般不超过单位岗位总量的15 %。

高等学校教师岗位等级结构比例如下：

	单位类型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合计
	一至四级小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至七级小计
	五级
	六级
	七级
	小计
	八级
	九级
	十级
	小计
	十一级
	十二级
	十三级

	
	≤%
	≤%
	　
	　
	≤%
	≤%
	≤%
	≤%
	≤%
	≤%
	≤%
	≤%
	≤%
	≤%
	≥%
	≤%
	≤%
	　

	A
	45
	12
	　
	　
	5
	7
	33
	7
	13
	13
	35
	10
	15
	10
	20
	10
	10
	　

	B
	40
	9
	　
	　
	4
	5
	31
	6
	12
	13
	40
	12
	16
	12
	20
	10
	10
	　

	C
	35
	7
	　
	　
	2
	5
	28
	5
	11
	12
	40
	12
	16
	12
	25
	12
	13
	　

	D
	30
	4
	　
	　
	1
	3
	26
	4
	11
	11
	40
	12
	16
	12
	30
	15
	15
	　


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应低于高等学校教师岗位最高等级；高级岗位比例按本单位高等学校教师高级岗位比例降低5一10 个百分点确定；中级岗位比例按不高于本单位高等学校教师中级岗位的比例确定。

（三）工勤技能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按照岗位等级规范、技能水平和工作需要确定。其中，技术工一级、二级岗位主要在教学实验等对技能水平要求较高的专业技术辅助岗位上设置。技术工岗位等级结构比例如下：

	单位类型
	技      术      工

	
	一至二级小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
	≤%
	≤%
	≤%
	≤%
	≥%

	A
	5
	2
	3
	20
	40
	35

	B
	5
	2
	3
	20
	40
	35

	C
	5
	1
	4
	20
	40
	35

	D
	5
	1
	4
	20
	40
	35


普通工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

五、其他相关问题
（一）高等学校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有关要求，在核定的人员编制内研究制定岗位设置（调整）方案，岗位的设置应与高等学校的性质、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发展规模、核定的人员编制相符合。

（二）岗位设置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同类别、等级间的岗位不得相互挪用。高等学校功能、任务、机构编制发生变化的，要根据业务发展和实际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研究提出岗位设置调整意见，根据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及时进行岗位调整。

（三）同一类别层级的高等学校，根据其功能、任务、规模和专业技术水平等不同，在规定的岗位等级及结构比例内，岗位设置适用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应有所差别。

（四）本指导标准规定的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岗位结构比例为相应岗位设置的最高限，各高等学校具体设置岗位时，应根据事业发展要求和人员队伍状况在限额以内逐步设置到位。

（五）专业技术一级、二级岗位，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设置。设置一级、二级岗位的，相应减少三级或四级岗位。

（六）高级岗位应根据事业发展要求和人员队伍状况逐步聘用到位，要留有一定数量的空缺岗位，用于培养、引进高层次急需人才。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